
贵科字〔2024〕53号

关于组织征集 2024 年贵池区“揭榜挂帅”类

科技项目技术需求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池州高新区、杏花村文化旅游区管

委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赢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突破技术瓶颈、补齐短板弱项，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我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贵池

区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管理办法（试行）》（见附件 1），结

合我区科技创新工作实际，现面向企业公开征集 2024 年“揭榜

挂帅”类科技项目技术需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需求征集范围

本次“揭榜挂帅”类项目榜单聚焦贵池区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和节能环保、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具体范围见附件 2。未纳入申报指

南范围，但经专家论证确定符合我区主导产业的高质量的项目技

术需求，相关申报亦予受理。

二、项目技术需求征集对象相关条件

（一）征集对象

项目技术需求征集对象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重大技术需

求或难题的区内企业。

（二）征集条件

征集对象须符合下列条件：

1.项目需求应聚焦制约产业或企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材料及工艺等，在项目攻关成功后

能率先在本企业推广应用；

2.具有保障项目实施的资金投入，能够提供项目实施的配套

条件，上年度研发投入强度不低于 2%或研发投入总量居全区前

列；

3.应明确项目指标参数、时限要求、产权归属、资金投入及

其他对揭榜方的条件要求等需求内容；

4.上年度社保或企业所得税为零的企业原则上不得申报。因

享受社保减、免、缓、退等政策导致上年度社保为零的企业除外；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或税

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所得税为零的企业除外。符合减免等政策，

社保或企业所得税为零的，应提供相关部门证明。对正处于成长

期且致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研发、投入需求比较大的新设科

技型企业不作要求；



5.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

录和无重大违法行为。

三、相关申报材料

征集对象需提供以下材料：

1.完整填写《2024 年贵池区“揭榜挂帅”类科技项目技术

需求表》（见附件 3）。

2.企业 2023 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到或超过

2%的相关证明材料（以上年度统计年报数据为准）。

3.企业 2023 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

量表。

4.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请各单位组织辖区内企业积极申报，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

前将项目需求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装订成册，一式 2 份，电子版

发送至邮箱）报送至区科技局产业创新推进科。联系人：李玉洁；

联系方式：0566-2042031；电子邮箱：liyujie12282022@163.com。

附件：1.贵池区科技项目“揭榜挂帅”管理办法（试行）

2.2024 年贵池区“揭榜挂帅”类科技项目申报指

南

3.2024 年贵池区“揭榜挂帅”类科技项目技术需

求表

池州市贵池区科学技术局

2024年 12月 3日


